

关于开展2023年关怀慰问贫困妇女活动

的通知

各乡镇妇联、慈善联络员：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妇女儿童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巾帼关爱行动”，关爱贫困妇女、促进家庭和睦、推动社会和谐。经研究，区妇工委与区慈善总会决定于母亲节期间开展关怀慰问贫困妇女的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活动时间

5月11日-5月14日
活动地点

各乡镇

三、慰问对象

低保、孤寡、丧偶及患有重大疾病的特困家庭的母亲；家庭遭遇突发性意外灾难导致贫困的母亲。

四、慰问标准

按照每人1000元的标准，费用由区慈善总会承担。拟慰问100人，具体费用以实际慰问人数为准。
五、其他事项

为确保救助对象的精准性，上报名单采用“三轮审核”制度。“第一轮”由各乡镇妇联按照《活动名额分配表》（附件1），认真摸底，严格把关，到贫困母亲家中实地调查了解情况，填写好《2022年贫困母亲摸底情况汇总表》（附件2），审核后交由慈善联络员报各乡镇民政办“第二轮”审核。各乡镇慈善联络员于5月4日上午将电子版发区妇工委邮箱，5月5日上午下班前将加盖乡镇妇联、民政办公章的汇总表报送区妇工委。区妇工委最后审核把关后，送区慈善总会确定最后慰问对象名单。

联系人：李静华   联系电话：27559606

邮  箱：qztsfgw@163.com
地  址：泉州台商投资区行政办公大楼913

附件： 1.活动名额分配表

2.2023年贫困母亲摸底情况汇总表
泉州台商投资区妇女工作委员会        泉州台商投资区慈善总会

               2023年4月24日

附件1

活动名额分配表

	乡镇
	名额（人）
	备注

	洛阳镇
	30
	

	东园镇
	25
	

	张坂镇
	35
	

	百崎乡
	10
	

	
合计

	100
	


附件2

2023年贫困母亲摸底情况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序号
	姓 名
	年龄
	地址
	家庭贫困具体情况
	联系电话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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